附件1

翁源县农业生产托管服务中心申报指南

根据《关于加强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协办体系建设的通知》（粤农农办〔2021〕70号）文件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制定如下指南。

　　一、目标任务

　　根据《关于加强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协办体系建设的通知》（粤农农办〔2021〕70号）文件精神，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部署要求，培育一个为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生产托管服务中心，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生产托管服务中心是组织整合农业生产托管服务资源为本地区农户等经营主体提供服务的市场主体。

申报范围　　

翁源县内依法登记设立的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涉农服务企业等机构。经营范围包含农业机械服务、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等。  

申报条件
（一）在市场监督局备案，注册一年以上。

（二）有独立的银行账号。

（三）固定办公场所，且交通便利（面积不少于100平方米，配备5名以上工作人员和完善的办公条件，能达到提供各种服务需求）。有示范实验基地和容纳80人以上的培训场地，培训设备完善，能满足各类型的培训，有生产托管服务资源。　　
（四）配备有会计人员，设置会计账簿，编制会计报表，或委托有关代理记账机构代理记账、核算。建立完善的财务管理、议事决策记录等制度。
（五） 服务中心负责人要热爱“三农”工作，在“三农”领域有3年以上工作经验，熟悉法律法规和政策，具有一定的经营管理能力。有3名以上的服务团队，服务团队要熟悉社会化服务政策，了解农业经营主体运营管理业务知识。
（六）坚持服务“三农”的宗旨，以本县经营主体和农户为主要服务对象。有较健全的专业服务网络，与成员在市场信息、业务培训、技术指导等方面有稳定的服务关系。
（七）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在当地影响大，示范带动作用强。没有发生生产（质量）安全事故、环境污染、损害利益等严重事件，没有行业通报批评等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等。
四、申报和确认
本次遴选的翁源县农业生产托管服务中心，凡符合申报条件的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涉农服务企业等机构均可申报，县农业农村局择优录取，选取认定一家为翁源县农业生产托管服务中心。

以上同等条件下，优先鼓励翁源县农业社会化托管服务主体承接。
　　五、申报时间及需提交资料
申报主体于2021年8月13日前将《翁源县农业生产托管服务中心申报书》电子版及纸质版2份报县农业农村局。
　　六、联系方式
（一）书面材料报送地址：县农业农村局乡村产业发展与农村合作经济指导股。

　　（二）联系人及电话：赖愉玲，电话：2872720 　
